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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的批复文件，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；项目合法合规。

二、项目融资来源

项目总投资额 1145.40 亿元，拟申请专项债券 88900.00 万元，其中：2023 年已

发行专项债券 28000.00 万元；2024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28000.00 万元；2025 年本批

次拟申请专项债 32900.00 万元。

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

单位：亿元

项目 金额 备注

财政统筹（资本金） 1136.51 99.22%

政府专项债券 8.89 0.78%

合计 1145.40 100%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非债务性资金比例大于 20%，符

合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【2019】 26 号）

关于项目非债务性资金最低比例的要求，合法合规。

三、预期偿债资金来源

根据沧州市鸿仁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)对本项目出具的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项

目计划申请债券资金总额 88900.00 万元。整体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 118946.80 万

元。

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项目收益为 163555.89 万元，项目收益对融资本

息的覆盖倍数为 1.38 倍；项目偿债能力较强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要求，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

沧州市鸿仁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)对本项目的出具了《专项评价报告》。沧

州市鸿仁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)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,及财

政核部门核发的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，沧州市鸿仁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)














